
北京师范大学聘请短期外国专家来访申办签证表
	外国专家

基本情况
	护照上所用姓：                  名：

	
	护照号码：

	
	国籍：
	出生日期：

	
	职务/职称： 
	性别：

	
	所在工作单位： 

	来访专家是否带有
随行人员或家属
	否：□
是：□ 姓名：            性别：       出生日期：         
护照号码：         国籍：      与外国专家关系：

	拟申请签证使领馆

	

	外国专家来访时间
	拟入境时间：  年  月  日           拟入境地点：         

拟出境时间：  年  月  日           拟出境地点：         

在北京师范大学访问时间：    年 月  日——   年  月  日

	外国专家来访目的


	

	外国专家

在校期间主要日程

（务必按照实际情填写）
	

	来访专家简要经历

（主要教育背景和工作经历）
	

	我校邀请人情况

	姓名：
	所在单位：

	
	电话：
	email：

	
	经办人电话：

	邀请人单位意见

（务必加盖单位公章）

	我单位承诺：

    已对应邀专家的学术背景和个人信息进行了解，并同意邀请。

    我单位承担 /不承担应邀专家来访期间的相关费用，只对在我校期间的访问行程进行邀请并承担相应的责任。

 单位领导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 日  单位盖章


注：1.  请仔细填写此表格，签证使领馆务需外专确认，院系领导签证盖章。填写不完整、不清楚或无单位领导签字盖章的表格将无法得到审核。

2．收到《申请表》及外专护照首页后，国际处在外交部申报系统填报信息，生成邀请函模板，上报主管校长审批加盖北京师范大学校章后再回传至外交部系统。 国际处将《邀请函》发送院系申请人，申请人发送《邀请函》给来访专家办理有关来华访问签证（F）。
3．本表格自签字盖章之日起叁个月内有效。请邀请人根据专家来访日期，提前一至两个月（正常工作时间内，节假日除外）到国际交流与合作处办理有关手续。过早申请或者过晚申请都会影响外专签证。
